附件2
《南京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2025年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，对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作出了系统性原则性规定；2025年3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5〕14号）。为进一步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市司法局组织起草了《南京市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现就《办法》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
[bookmark: OLE_LINK42]2025年我市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以来，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是一项长期、复杂、艰巨的工作，必须深化推进、久久为功，从长远和制度上强化规范治理。一是解决突出矛盾问题的现实需要。《办法》明确了开展涉企行政检查的统筹协调机制，可以有效解决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检查各自为政、统筹难的问题。《办法》将涉企行政检查的一般性要求转变为刚性约束，从制度层面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干扰，实现涉企行政检查减量提质不扰企，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，对优化本市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二是健全行政检查制度的必然要求。《办法》聚焦“谁能查、查什么、怎么查”三个方面，将散见于各类政策文件中关于涉企行政检查的要求进行提炼集中，将国务院的原则要求、部门的具体要求与南京实际相结合，固化工作成果，明确了行政检查边界、检查实施、检查方法和各方责任，进一步完善了涉企行政检查工作体系。三是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有力支撑。《办法》明确限制检查频次、回应执法标准不统一、凸显行政检查服务功能、明确检查对象权益等内容，填补我市涉企行政检查地方立法空白，为全市进一步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，使各行政执法机关在开展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时有法可依，推动涉企执法监督更加规范透明、公正文明。
二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五章三十五条，主要从行政检查主体、行政检查程序、检查对象权益保障等方面作出规定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重申行政检查主体资格要求，明确行政检查标准冲突解决机制。重申行政检查主体资格应当由市、区人民政府和江北新区管理机构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布，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涉企行政检查；第三方不得单独开展行政检查或者直接向检查对象出具检查意见；针对执法标准不统一问题，明确各级行政检查机关严格行政检查标准实施行政检查，不同领域行政检查标准相互冲突的，由最先发现冲突的行政检查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协调解决；无法协调解决的提请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协调。
（二）规范检查流程和要求，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和分级分类检查制度。将行政检查分为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和个案检查；明确检查计划制定和批准、备案要求；推行分级分类检查制度；对新业态等企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针对其性质、特点开展相应的行政检查；实行“综合查一次”制度，推动简单检查事项“一表通查”；同一行政检查主体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现场检查能够合并检查的，应当合并检查;不同行政检查主体对同一企业进行现场检查，能够实施联合检查的，应当协调实施联合检查；明确检查方法和检查规范；采用非现场方式开展行政检查的，与同位阶政府规章《南京市非现场执法管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保持衔接。
（三）赋予企业问题反馈渠道，突出检查对象权益保障。监管与服务并重，构建行政检查服务协调机制，在市、区两级设立涉企行政检查执法中心，根据企业需求组织开展指导服务；设立行政执法企业监测点，汇集涉企执法问题线索和意见建议；探索建立涉企行政执法案件执法效果评估和经济影响评估制度，依法降低行政检查对企业的负面影响；明确开展涉企行政检查时禁止性行为，赋予企业在行政检查过程中提出异议、拒绝接受检查以及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途径投诉举报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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